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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辉

工程分包作为建筑行业普遍采用的生产组

织方式，背后潜藏的多维法律风险长期未得

到充分重视。由于合同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元，工

程分包常常引发诸多法律纠纷，尤其在实际施工

人权利保障、合同效力认定、工程款支付等环节矛

盾突出。如何构建法治化、规范化的分包管理体

系，已成为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法律视角看，工程分包风险源于多方主体

的利益博弈与制度设计的不足。在“开发商—总

包单位—分包单位—实际施工人”的链条中，越处

于末端的主体其议价能力越弱，风险承受能力也

越差。一旦出现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总包单位管

理失控等情况，实际施工人往往成为最终的风险

承担者。以下结合现实案例展开具体分析。

建立健全工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体系
专家提示：总包单位应避免合同关系混乱引发法律纠纷，实现项目各方利益共赢

2016年8月，东阳市康乾建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乾建材”）与某央企所属分公
司驻皖办事处（以下简称“央企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成为安徽省涡阳县河畔铭城
二、三期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合同签订后，
康乾建材于同年10月组织施工团队进场施
工。

2018年8月，项目突然停工。康乾建材
称停工原因是前期完成的1.9亿元工程中，
有1.6亿元进度款未获支付（按合同约定的
70%计算）。央企某公司则表示，停工系因
开发商圣火地产要求更换管理团队所致。
随后，央企某公司发出《关于停止吴志宝（康
乾建材工程负责人）劳务管理合作的通知》，
宣布解除与康乾建材的合作协议，且未与康
乾建材就工程相关账款进行结算。康乾建
材称：此举事先没有与康乾建材进行任何协
商，是单方面行为，这意味着该公司以更换
劳务队伍的方式，解除了与康乾建材的合作
协议。

此后，双方就工程款支付问题产生重大
分歧。康乾建材主张其应获得工程款7868
万元、垫付款997万元、停工损失952万元、
抢工费用283万元等多项款项。央企某公
司则辩称康乾建材资质不足，双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应属无效，且工程款支付节点未
至（协议约定项目工程进度达到地面 12
层），不应支付全额款项。

康乾建材在合同履行中处于被动局面，
而这一方面源于工程运营中其产业链后端
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也与合同各方能否以
工程总体利益为统一目标实施有效管理密
切相关。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贾霆律师指
出，企业应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分包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进行实
时监测和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全
力避免矛盾升级。

本案争议焦点首先集中于实际施工人
身份的认定。央企某公司主张其将劳务分
包给大钧公司，大钧公司再分包给吴志宝
（康乾建材工程负责人），故康乾建材并非适
格原告。而康乾建材则提供了物料采购合
同、分包合同、支付施工及材料款的银行流
水等证据，证明其为实际施工人。该关键分
歧导致一审审理历时两年半。

其次，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央企某公司
以资质问题主张合同无效，但法院认为，若

总包单位在合作前未对分包单位资质提出
异议，却在纠纷发生后以此为由抗辩，该主
张难以获得支持。

最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央
企某公司支付康乾建材工程欠款7868万元
及利息、垫付款944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维持原判，认为一审判决虽然在重复扣除
管理费问题上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

通过此案，可以清晰暴露出工程分包领
域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实际施工人身份认定
标准不明确。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实际施工
人”的认定仍缺乏统一标准，往往依赖法官
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实际施
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说明，实际施
工人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但前提是必须证明其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
劳力。本案中，康乾建材通过提供采购合
同、付款凭证等证据成功证明其实际施工人
地位，突显了证据链完整的重要性。

再看本案例，双方经多轮协商，争执不
下。康乾建材主张，自己退出项目前向各
施工单位、原材料供货商支付过部分结算
款，余款应由央企某公司代付。

贾霆律师指出，根据《合同法》第七百
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
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
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
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
成”。央企某公司提出的“资质”问题其实
是工程分包时的一个关键问题。发包人需
确保分包人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假设资
质问题存在，那么双方应该在合作前就做
好相关调查准备，而不是在双方产生工作
分歧甚至冲突时才提出。同时律师也提出
疑问：总承包人在分包人的选择上是否满
足了行业相关标准？即总承包人在选择分
包人时需承担重大责任。另外，根据《合同
法》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
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
定折价补偿承包人”。也就是说，即使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只要建设工程经竣
工验收合格，承包人仍可参照合同约定请
求折价补偿。

贾霆律师提示：根据《合同法》相关
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
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
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
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
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
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
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
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
给第三人。工程的再分包与转包需谨慎
操作，严格遵循国家法律规定与行业规
范，确保工程质量达标、责任划分清晰，
同时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因
合同关系混乱导致法律纠纷。

工程分包活动所涉法律关系复杂、风
险类型多样，亟需通过制度构建、流程优
化和多方协同形成系统化的防范体系：

一是完善合同管理体系。细化工程
款支付条件，明确进度款的计算方式、
支付节点和支付比例，避免因约定不明
产生争议。同时，建议在合同中设立风
险分担机制，明确各方在遇到材料价格
波动、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等情况时的
责任承担方式。二是强化资质审查与
过程监管。总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资
质审查负有法定义务。三是构建多元
纠纷解决机制。工程分包纠纷具有专
业性强、证据复杂等特点，传统的诉讼
方式往往耗时较长、成本较高。建议在
纠纷发生早期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
评审，提出解决方案供各方参考。四是
健全实际施工人权利保障制度，重点完
善工程款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程款支
付担保、分账管理等制度，确保工程款
按时足额支付。

此外，在劳务分包中，若分包人垫资
或领款购买部分材料，应明确为代购材
料行为，避免被视为专业承包而引发法
律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工程分包法律风险的
防范需要行业治理与制度建设的协同推
进：鼓励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等
新型建设组织方式，减少分包层级，提高
产业集中度。

康乾建材退出项目后，分包班组即向
涡阳县法院起诉申请索要工程款。康乾
建材均答辩称，相关款项已由央企某公

司代付，无权再向康乾建材重复主张。
最终涡阳法院认可代付事实，并以债权
消灭等不同情况进行裁判，驳回加工及
供货商们的诉请。安徽高院一审判决进
一步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康乾建材
认可央企某公司代付工程材料商材料款
为1960万元。”到此，本案已完工程价款
为 156838886.26 元 ，扣 除 已 支 付 款
41112588.84 元、央企某公司代付工程材
料 款 1960 万 元 ，以 及 应 交 5% 管 理 费
7841944.31 元 ，央 企 某 公 司 尚 欠 款 为
88284353.11元，扣除重复计算部分，欠款
以康乾建材主张的78687797元为准。以
上数据经多轮论证并经一审法院协调后
各方均无异议。

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本案启示我
们：企业运营过程中，可通过强化法律意
识、树立公平公正的经营战略，为自己营
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应在合作
初期即重视合同规范与风险防范，以法
治思维引领经营管理，实现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建筑市场长期存在“资质挂靠”“多
层转包”等违规现象，导致合同关系错综
复杂。当纠纷发生时，各方对合同效力
的认定常存在巨大分歧。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
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
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这一规定在
保障实际施工人权益的同时，也反映出
实践中合同无效情形的普遍性。

另外，工程款支付机制存在一定的制
度缺陷。常见的按节点付款模式，要求
实际施工人垫付大量资金，一旦建设单
位拖延付款，将导致整个支付链条断
裂。此外，工程质量验收、工程量确认等
环节缺乏统一标准，进一步加剧了款项
支付的不确定性。

工程款支付条件约定不够细化。许
多分包合同对支付节点、比例、前置条件
等约定模糊，为后期争议埋下隐患。例
如，本案中关于“工程进度达地面12层”
的支付条件，双方对其具体认定标准存
在不同解释，反映出条款设计需进一步
明确化、具象化。

准确认定实际施工人身份，是防范工程纠纷的法律基础 工程分包法律风险的防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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